[bookmark: _Hlk116045175]花蓮縣鳳仁國民小學辦理客家委員會補助
113學年度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客家實驗教育籌備期計畫」
研究助理人員甄選簡章
一. 依據 
     (一) 客家委員會113年10月17日客會語字第1130008480號函辦理。 
  (二) 花蓮縣政府113年10月21日府客文字第1130207955號函辦理。 
  (三) 本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客家實驗教育籌備期計畫」。 
二. 目的 
  (一) 為落實本校推動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客家實驗教育籌備期計畫」之推動成效，
      聘僱人力以解決行政負擔與人力短缺問題。 
     (二) 聘用客語研究助理協助進行客語研究並提供客家文化諮詢，提升學校客華雙語
         輔導推動計畫資訊完整效益與服務品質。 
  (三) 協助本校蒐集客華雙語計畫資料，並協助進行研究分析。 
三. 報名資格 
  (一) 性別不拘，凡未具雙重國籍年齡未滿 65 歲之中華民國國民，且無公務人
      員任用法第26 條及第 28 條各款情事之一者。 
  (二) 國內外專科(含)以上畢業、對客華雙語計畫有認同感與使命感、有獨立作業能
      力， 能妥適與人溝通，並具備資訊處理及管理能力者。 
  (三) 具客語中高級認證通過者於資料審查項目得酌予加分。 
四. 甄選缺額需求及待遇 
  (一) 甄選名額：花蓮縣鳳仁國民小學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客家實驗教育籌備期
      計畫」研究助理人員，正取一名，備取一名。 (備取候補有效期間為：俟甄選錄
      取名單公告，翌日起三個月）。 
  (二) 聘用期間：錄取日起至 114年 7 月 31 日。 
  (三) 工作地點：花蓮縣鳳仁國民小學 
  (四) 工作項目： 
     1. 協助本校推動客華雙語輔導計畫整體行政業務。 
     2. 客華雙語計畫資料蒐集及分析。 
     3. 進行客語研究及分享並提供客家文化諮詢。 
     4. 建置本校客華雙語教學環境布置。     
   (五) 工作待遇： 
     1. 月支薪酬新台幣36,316 元(114年度依政府公告調整)。 
     2. 薪資、健保、勞保、勞退金及年終獎金(勞健保自行負擔部分另行計扣)。 
     3. 經費來源：本案經費係客家委員會專案補助，工作內容及經費依專案計畫執
       行，薪資給付時程需視補助款核付進度而定；聘任日期期程如有更改，依其
       辦理。 
     4. 本次甄選所僱用之協助行政臨時人員不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俸給法、考
       績法、退休法、撫卹法、保險法等法規之規定，於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後，本臨時人員之年資，不予採計提敘俸級，亦不得併計為退休年資。 
     5. 本計畫所僱用之人員於經費停止或契約屆滿，應即解職，不得以任何理由
        要求留用或任何救助。 
     6. 僱用期間屆滿後，除經費或客家委員會同意之專案許可，得經雙方同意簽訂
        契約續僱為其他專案雇用人員外，臨時人員應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 
五. 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 114年 2月3 日(星期一)上午 09：00 起至上午 10：00 止。 
  (二) 報名手續採親自或委託報名方式辦理(網路及通訊報名不予受理)。 
六. 報名地點 
  (一) 花蓮縣鳳仁國民小學人事室幹事彭月嬌。 
  (二) 花蓮縣鳳林鎮光復路94 號，電話：03-8762201*19。 
七. 應繳驗證件：報名時須繳學經歷證件影本及下列資料。 
  (一) 報名表(附件一)乙份，報名表准考證請貼最近三個月內二吋脫帽半身照片各 
      1張。 
  (二)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退伍令或免兵役證明影本(男性)。 
  (三)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四) 簡歷自傳表(附件二)。 
  (五) 切結書 (附件三)。 
  (六) 委託書(附件四)。 
八. 甄試方式：面試。 
  (一) 初試：證件審查無誤者，進入複試。 
  (二) 複試：面試，由口試委員就當事人背景、教育及工作理念、與同仁互動態
      度等相關事項隨機提問。 
九. 複試時間及地點：114 年 2 月3日（星期一）上午10：30。地點：本校校長
    室。 
十. 甄選結果 
  (一) 複選結果公告：114 年2月3日(星期一)下午 13：00 時前公告於本校網
      站(網址：  https://www.fjps.hlc.edu.tw/)及教育處學校公告。 
  (二) 錄取名額：正取一名，備取一名。 
  (三) 錄取名單公告於本校網站及教育處學校公告，並以電話個別通知。 
  (四) 錄取人員請於114 年 2 月4日（星期二）8：00，於本校上班時間內向
      本校人事室報到，逾期以棄權論，取消錄取資格，並由備取人員遞補，不得
      異議。 
十一. 其他 
(1) 甄選當日如遇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而無法進行時，面試得延後
舉行。 
(2) 繳交之各項證件，如有虛偽、不實等情事者，除取消甄選及錄取資格外，
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另不論錄取與否，甄選人員所附證件須退還者，請附貼足郵資之回郵信封，未附者一律不予返還。 
  (三)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或隨時公布於本校網站 (網址： 
[bookmark: _GoBack]      https://www.fjps.hlc.edu.tw/)及教育處學校公告補充。 


客家實驗教育籌備期計畫
附件一 
花蓮縣鳳仁國民小學辦理客家委員會補助
113學年度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客家實驗教育籌備期計畫」
研究助理人員甄選
報名表
一、基本資料(由報考人自行填寫)                                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請貼最近３個月內２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 １ 張

	身分證字 號
	
	最高學歷
	
	

	通訊處
	
	

	聯絡
電話
	
	行動電話
	
	

	

經歷
	曾服務單位
	職稱
	起訖年月
	曾服務單位
	職稱
	起訖年月

	
	
	
	
	
	
	

	
	
	
	
	
	
	

	證件審查
	繳驗(交)證件：正本驗畢發還，報名時請影印一份繳交。
□1.新式身分證（正反面）     □4. 切結書
□2.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5. 委託書
□3.簡歷自傳                 □6. 國中、小教師證書(無者，免檢附)

	資格審查
	□合格      □不合格
	審查人員：








附件二 
花蓮縣鳳仁國民小學辦理客家委員會補助
113學年度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客家實驗教育籌備期計畫」
研究助理人員甄選
簡歷自傳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學歷
	

	經歷
(工作內容簡述及表現)
	

	專長
	

	家庭
概況
	

	個人
理念
	

	工作抱負
與期許
	

	其他
	


備註：本頁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加頁。
附件三
花蓮縣鳳仁國民小學辦理客家委員會補助
113學年度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客家實驗教育籌備期計畫」
研究助理人員甄選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參加花蓮縣鳳仁國民小學辦理客家委員會補助
     113學年度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客家實驗教育籌備期計畫」研究助理人員甄
     選，如有下列情事之一時，除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外，若資料有偽造等情事，
     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一、經錄取後未於規定時間內報到或無法於規定時間內繳交應附證件。
二、資料及證明文件有偽造、變造或不實等情事。
三、有公務員任用法第２８條各款情形之一者。
四、本人與貴機關首長及出缺單位主管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
者（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２６條）。
五、有性侵害犯罪紀錄者。

     此致 
花蓮縣鳳仁國民小學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手機：

通訊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月   日
  附件四
花蓮縣鳳仁國民小學辦理客家委員會補助
113學年度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客家實驗教育籌備期計畫」
研究助理人員甄選
委  託  書

本人              因故無法親自辦理花蓮縣鳳仁國民小學辦理「花蓮縣鳳仁國民小學辦理客家委員會補助113學年度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客家實驗教育籌備期計畫」研究助理人員甄選」報名，茲委託              君代
表本人辦理報名手續，絕無任何異議。

    此致

花蓮縣鳳仁國民小學

          委託人：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住址：
          
          受委託人：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住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月   日
